
五华县标准化厂房租赁优惠实施方案 
（征求公众意见稿） 

 

根据省“实体经济十条”及《中共梅州市委、梅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》等相关扶持政

策，结合新形势下工业项目用地政策，为进一步集约节约用

地，鼓励中小微企业租赁标准化厂房建厂生产，发挥标准化

厂房集聚中小微企业的作用，充实龙头企业产业配套；通过

减轻企业负担及给予扶持优惠政策，培育中小型企业做大做

强，挖掘中小型企业发展潜力，夯实县域工业基底，促进县

域经济进一步发展。特制定标准化厂房租赁优惠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标准化厂房租赁费用。按“基准价、楼层差异”等

原则计算。 
（一）租赁费用按实际租用厂房面积计算，租金基准价

为 11 元/平方米/月（不含税及物业管理费），签约后缴交二

个月押金及三个月租金，租金每三个月结算一次，押金合约

到期后一个月内退还，提前解约押金不退还。 

（二）厂房租用以整栋租用优先，也可分层租赁。实行

三年一签制度，期满后优先续签，初次签约前三至六个月为

企业装修期，免租赁费用。具体标准如下表： 

租赁层次 租金（元/平方米/月） 备注 

整栋承租 基准价-3 不含税 

第一层 基准价 不含税 

第二层 基准价-1 不含税 

第三层 基准价-2 不含税 

第四层 基准价-3 不含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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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层次 租金（元/平方米/月） 备注 

第五层（含）以上 基准价-4 不含税 

（三）租赁河东绿色生态工业小镇标准厂房的企业应约

定建设进度或作出“一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1000 万元以上，

两年内上规模”的承诺，按照“先使用后缴费、一年一评估”

原则，如按照约定进行建设或达到相关承诺的，则给予免缴

当年租金的优惠（最长免缴两年），如未达相关约定，则补

缴当年全部租金并不享受本方案的“奖补及补助资金”优惠，

免缴期期满后按本方案规定缴纳租金。 
二、奖补及补助资金 
（一）按企业经济效益的不同实行租金奖补，采用“先

交后奖补”的模式给予优惠，每自然年结束后申报结算一次。

具体标准如下表： 

企业经济效益 租金奖补幅度 备注 

44 元/平方米/月以上 全额奖补 含本级 

32-44 元/平方米/月 奖补 60% 含下级 

20-32 元/平方米/月 奖补 30% 含下级 

20 元/平方米/月以下 不奖补 不含本级 

注：①上述企业经济效益参考企业当年度实缴入库税收；

②计算面积为该企业租赁总面积（含办公面积）。 

（二）政府给予企业装修及生产设备搬迁安装补助资金，

按租赁总面积核算，企业正式投产纳税后一个月内先行拨付

3 万元补助资金；正式纳税后连续六个月企业平均经济效益

达到20元/平方米/月以上并达到投资强度标准后三个月内拨

付剩余补助资金（以现场实际投产为准）。 

租赁面积（㎡） 补助资金（万元）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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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面积（㎡） 补助资金（万元） 备注 

1000-2000 5 不含下级 

2000-4000 10 不含下级 

4000-6000 15 不含下级 

6000-8000 20 不含下级 

8000-10000 25 不含下级 

10000 以上 30 不含本级 

注：投资强度证明材料（租金发票、设备发票、土建发

票）由申报企业提供。 

三、购买标准厂房及出让建设用地。租赁企业可向业主

单位提出申请购买标准化厂房或建设用地，依照《广东省自

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工业物业产权分割及分割转让不动产登

记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规字〔2019〕3 号）相关程序

执行。 

四、政策优惠。企业享受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相关优惠政

策，具体内容按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同期政策执行。 
五、申报程序。本办法的奖补、补助资金申报采用“企

业申报、部门审核、政府审定、财政拨付”模式给予奖补、

补助资金。 

六、适用范围。本方案仅适用于租用政府（国有）标准

化厂房进行生产的工业企业。本方案所述企业特指与业主单

位签订租赁协议的单个工业企业，不包含该企业的下属子公

司或分公司及其招商引资的配套企业。 
七、其他。 
（一）租赁合同签订后，一个月内必须进场安装设备，

六个月内必须投产。六个月内不投产，厂房租金在原合同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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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上增加 10%，若六个月未进场安装设备或七个月内未投产，

业主单位有权终止已签订的租赁合同并不退还押金，厂房由

业主单位另租他人。 

（二）企业所租赁的标准化厂房不得再次分割出租，如

发现则解除已签订的租赁合同并不退还押金，租赁企业一个

月内自行搬离厂房，所产生一切损失由违约企业自行负责。 

（三）租赁河东绿色生态工业小镇纳入标准化厂房管理

的私营工业厂房的项目，在完善相关入园手续的前提下，根

据其租赁的年限，参照享受本实施方案第二款奖补及补助资

金优惠政策（奖补租金单价不超过本方案相应的租金标准）。 

（四）本实施方案有效期 20  年  月  日起至 20  年  

月 日止，由五华县科工商务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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